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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跟踪
查获3000多条卷烟

今年1月21日，嘉兴市烟草专卖局根

据线索，在市区一小区内抓获涉嫌非法经

营卷烟的王某和张某，当场查获20个品种

共3084条卷烟，价值70余万元，并查扣一

辆面包车。因涉嫌非法经营，烟草局将线

索移送至秀洲警方。

秀洲警方经过调查，一个非法经营卷

烟团伙浮出水面。嫌疑人李某是这起案件

中的关键人物。警方依法对嫌疑人李某和

另一名嫌疑人徐某列为上网追逃对象。

民警循线追踪，发现李某的轨迹落在

山东。3月11日，经侦大队民警和烟草专

卖局工作人员前往山东进行调查抓捕，却

不料线索中断，李某的去向仍然不明。正

准备回来的时候，秀洲警方收到江苏吴江

警方的消息，称李某在吴江落网。抓捕小

组立马转战吴江，将嫌疑人李某押解

回来。

发现“商机”
做起了倒卖生意

李某，嘉兴人，40岁。经讯问，李某交

代，去年4月至今年1月期间，他在未取得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干起了烟

草倒卖的生意。

李某的老婆是山东人，2013年，李某

和老婆在山东开了家饭店，期间从三家超

市多次购买过软中华、硬中华等大量高档

香烟。李某了解到，那边有些烟销路不好，

价格低，于是他想到收购后来南方售卖，从

中赚取差价。

回到嘉兴后，李某通过同学介绍，认

识了在本地开水果店的王某。王某的水

果店办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卖水果的

同时带着售卖香烟。李某想拉王某入伙

一起倒卖卷烟。在利益的驱使下，王某答

应了。

为了运货用，两人还买了一辆价值8

万元的面包车，并拆掉后座以最大限度的

装货。李某还在山东租了一间房，作为进

货休息点。一切准备妥当后，他们开始经

营这门生意。

去年4月初，李某第一次带着王某到

山东对接上家。之后，他们分工合作。李

某负责联系上家和下家，将货单列给王

某。王某和另一名嫌疑人张某负责开车拉

货，五六天就要去山东进一次货。近10个

小时的车程，王某和张某轮流开车，路费和

吃住花销均由李某出资。每跑一趟货，李

某付给张某700元。将货运回嘉兴后，他

们还负责送货上门，卖给下家烟店。一条

烟的差价并不多，李某等人通过跑量来牟

取利益。

李某行事谨慎，由于怕车子被查，每次

进货回来的时候，他都会提前到江苏的高

速卡口踩点，确定没有交警检查再通知王

某和张某把车开回来。秀洲警方随后找到

了该团伙存放卷烟的两个仓库。

法律意识淡薄
涉嫌非法经营罪

卷烟作为一种特殊的专卖商品，受国

家法律严格控制。无论所销售的是真品卷

烟还是假冒伪劣香烟，如果没有相关的经

营许可证或者从非法的渠道购进货物，都

属于非法经营行为。

“我只是赚个差价，怎么就犯罪了？”直

到被抓获，王某都不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

以为被烟草局罚点钱就可以了事，没想到

竟然要负刑事责任。王某说，当初李某拉

他入伙的时候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去年5

月，王某还将家里经营的水果店卖掉，一门

心思跟着李某“做生意”，先后投入近40

万元。

目前，王某、李某均被批准逮捕，张某

被取保候审。

办案民警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非法经营罪，是

指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

一的犯罪。（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

的物品的……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

以上5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检察日报》周晶晶 付静宜

利用网络聊天工具而非直接接触的方

式实施淫秽行为，是否构成猥亵犯罪？如

果构成，是既遂还是未遂？日前，湖北省武

汉市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新型猥亵儿童案

因其典型意义和办案成效入选“湖北省未

检十大精品案件”。

2017年1月，未满14周岁的在校学生

菲菲（化名）通过QQ认识了自称“施文”的

罗某。因罗某一直缠着菲菲要生活照，得

逞之后竟然开口要“裸照”，菲菲将其删

除。但罗某找到与菲菲同校的网友玲玲，

威胁玲玲配合他向菲菲言语施压，以逼迫

菲菲就范。随后他还用小号加上菲菲，谎

称是她“学姐”，因为不听施文的话被他找

人侵犯了。菲菲信以为真，重新加“施文”

为好友，并按罗某要求发送裸照。但罗某

强迫菲菲“出来开房”，否则“就把照片发给

老师和同学”。

2017年2月中旬，听老师讲了一堂网

络安全教育课后，菲菲终于鼓起勇气，将自

己的遭遇告诉了老师。随后，菲菲在老师

和家长的帮助下，向公安机关报案。同年

3月4日，罗某被警方抓获，手机中保存的

裸照被当场收缴。

2017年5月，该案移送武汉市江汉区

检察院审查起诉。受案之初，对于罗某的

行为是否构成猥亵儿童罪，承办检察官并

不确定：司法实践中的猥亵大多有直接接

触，但该案中，罗某和菲菲从始至终没见

过面。

对QQ聊天记录、证据照片、被害人自

述进行深入分析后，检察官的办案思路逐

渐清晰：一方面，证据表明，罗某知道菲菲

的就读年级、见过其生活照，按照最高法、

最高检等四部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足以推定罗某“明

知”对方是未满14周岁，具有猥亵儿童的

主观故意；另一方面，猥亵的方式很多，既

包括行为人直接猥亵，也包括强制儿童观

看淫秽音像制品等，还包括迫使儿童对自

身或他人身体进行猥亵，罗某的行为正属

于后者。

检察官认为，罗某以语言威胁、恐吓

等方式胁迫菲菲按照其要求的姿势、动作

拍摄裸照的行为，符合猥亵儿童罪的犯罪

构成，获得裸照时犯罪已既遂。于是，江

汉区检察院以猥亵儿童罪对罗某提起

公诉。

法院一审认为罗某威胁菲菲出来“开

房”未得逞，属于犯罪未遂，判处其有期徒

刑1年。江汉区检察院认为法院认定事实

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决定抗诉，得到武汉

市检察院支持。

罗某通过网络胁迫菲菲自拍裸照的行

为，是否构成猥亵犯罪？对于这一争议焦

点，一审法院倾向于否定，但武汉市检察院

与江汉区检察院一样，认为罗某行为已经

构成犯罪。

武汉市检察院承办该案的未检部负责

人黄静指出，认定猥亵的关键点有二：一是

满足行为人的刺激或性欲目的；二是侵害

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该案中罗

某的行为符合这两个特征。”黄静认为，一

审判决未从猥亵的上述实质要件进行判

断，而简单地认定强迫被害人拍摄裸照的

行为不是“自行猥亵”，因此就不是“猥亵”，

系对猥亵儿童罪客观方面认识错误，并导

致适用法律的错误。

对于另一争议焦点，即犯罪的既遂、未

遂问题，黄静指出，罗某通过QQ强迫被害

人拍摄裸照，在获得裸照时行为即已实施

完毕，犯罪已既遂。“之后，罗某利用裸照继

续强迫被害人开房，只是变换猥亵行为方

式进一步实施犯罪，不影响前一个猥亵行

为已实施完毕的结果。”黄静说。

此外，根据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的意见中规定，采取暴力、胁迫手

段猥亵儿童的，从重处罚。因此，武汉市检

察院认为，一审判决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

律错误外，还遗漏了从重处罚情节，致使量

刑偏轻。

经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武汉市中级法

院在二审中采纳了检察机关全部抗诉意

见，于2017年底作出终审判决，认定罗某

构成猥亵儿童罪既遂，依法从重处罚，改判

罗某有期徒刑2年。

在网上以语言威胁、恐吓等方式胁迫少女拍裸照，算不算猥亵？

算！湖北一起猥亵儿童案经抗诉获改判

在嘉兴卖烟，却经常跑到山东进货
直到被抓获，他都不知道这是犯罪
案值7000万元的非法经营案，可不是“赚差价”那么简单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吴春霞

抽起来味道一样，售价也一分不少，但这批香烟却“来路不明”，严重扰乱了嘉

兴的烟草专卖市场秩序。

为了查清真相，从高速卡点一路跟踪到小区，当打开面包车的那一刻，嘉兴市

烟草专卖局的执法人员惊呆了：519条“黄鹤楼”、500条“云烟”、300条“利

群”……20个品种，3084条卷烟装了整整一面包车，连车后座也被卸掉了。

该线索被移送至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存放卷烟的

两个仓库相继被找了出来。据查，10个月时间里，嫌疑人李某与同伙涉嫌非法经

营卷烟，价值高达7000万元。这是嘉兴市有史以来案值最大的非法经营卷烟案。
涉案卷烟

用于存放香烟的仓库用于存放香烟的仓库


